
最新呐喊读后感(模板6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
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
一起来看看吧

呐喊读后感篇一

余华前期的作品都致力于用冷漠的叙事对暴力，灾难，死亡
进行描述，而《细雨中的呼喊》无疑是他前期的代表作，這
部小説从“我”的叙事角度引出一个个看似荒诞却在情理当
中的故事，从我看似局内人，实则局外人的身份，讲
诉“我”身边人发生的故事。這部小説提到了“我”在家
（南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让我可以游离在故事之外，当然
“我”本身也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孤独的故事。

這部小説塑造了很多形象鲜活的人物。如“我”的父亲—孙
广才，一个很典型狭隘的农民形象，“我”对父亲的感官很
复杂，在六岁之前，“我”是敬畏甚至是害怕着父亲的，但
是当“我”五年后回到南门時，父亲对我的态度和在哥哥和
弟弟诬陷“我”時，父亲的不信任，更是加深了“我”对他
的失望。在父亲和寡妇不顾母亲搞在一起的時候，“我”内
心早就已不把他当成父亲对待，他对“我”而言，只是一个
陌生人。对于他死后的结局，“我”没有丝毫动容，仿佛理
所当然。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冷漠到可怕的人，可是
在弟弟溺死在池塘中時，父亲和哥哥只想从弟弟身亡這件事
情上得到好处，丝毫看不出对于弟弟死亡的悲伤，在幻想的
利益面前，亲人的逝去根本不足以令他们感到悲伤，与其
説“我”冷漠，还不如説作者笔下的所有角色都是麻木的。
他们对死亡，对灾难，对暴力是那样的麻木，而這种麻木深
入骨髓，无法自拔。无可否认，余华是一个很厉害的作者，
不深入刻画人物心理，通常是通过人物的动作和语言，使读



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禁从内心升起战栗之情。

在這部小説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角色是“我”的祖父，一
个男人？！我实在想不到一个恰当的形容词去形容“我”的
祖父，他在年轻的時候遭遇那么多的事情，在年老的時候，
被儿子各种嫌弃，和儿子斗智中以求存活下去，在失去劳动
力之后，更是受到儿子更加不人道的对待，他永远是在微笑
着的，那种微笑绝对不是现实很残酷，但是我依然要勇敢活
下去的明朗的小清新的微笑，而是一种令“我”的父亲都感
到害怕的微笑，一种来自于地下的微笑，不似活人。有時候，
我会想，当有一天年老時，我们是不是也会是這一种生活状
态？想来真是令人感到恐惧。“我”和祖父是同病相怜，一
样的不受到家里的待见，但是祖父诬陷弟弟的事情让“我”
对他产生恐惧，“我”对祖父的感情比对父亲还要复杂，一
方面想要和他亲近，另一方面又要必须和他保持距离。

还有“我”的母亲，一个彻头彻尾地农村妇女的形象，一个
令人感到同情，又令人感到可悲的人物。母亲這个形象，這
个悲剧不仅仅代表着自己，更代表了许多农村的女人形象。
她们曾经年轻过，憧憬过，到最后，她们的活力和灵性都会
在现实中消磨殆尽。母亲很坚强，她可以在怀胎八月的時候
下地干活，她可以在生完孩子之后立马从床上起来给在地里
干活的丈夫送饭。這种坚强也是一种悲哀，母亲心里也清楚，
她如果失去了劳动能力，她的丈夫不会对他有多好，所以拼
命地表现出存在价值，這种表现更多的是无意的，是一种本
能的表现。母亲是悲哀的，在父亲和寡妇私通時，没有人帮
她，她只能借助死去的儿子寻求心灵安慰。她不敢反抗，她
唯一的反抗是针对寡妇，而她這次的微不足道的反抗没有惊
起半点波澜，反而因为這次的反抗使自己更加认清了现实，
她盲目地屈服于命运，她的人生就是一个大写的悲剧。

在读這部小説的時候，我觉得很压抑，這种压抑是我从来没
有经历过的，因为這种压抑到达不到需要发泄的点，也难以
轻易地消除，怎么説呢？就像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那样的



状态。

呐喊读后感篇二

《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
《呐喊》深刻地揭露了旧时封建社会的.残忍，从中我也读到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忍景象。

从《狂人日记》到《孔乙己》再到《阿q正传》，从《风波》到
《故乡》再到《社戏》，没有一篇不是在用犀利的笔锋与封
建社会的欺压百姓的人们手中的尖刀、火枪做斗争，鲁迅犀
利的笔锋令反动派闻风丧胆，无论是他的文章还是他的爱国
之心，都是那么地令人肃然起敬。

在《呐喊》这本书中，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
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
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

文章中处处都有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而又带
有鼓励的语气，为的就是激励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指责
和批判的语言，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当时作者的心境是
多么急切，多么急切地期望中国这条龙早日从梦中醒来，重
整我中华雄伟。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历史，从封建社会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
向共产主义社会而迈进，这是经过我们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
经过了几代的国家领导，才走来来的，我们要继续努力!

同学们，让我们站起来，为我们的完美明天而奋斗吧!

呐喊读后感篇三

在这个月中，我读了鲁迅写短篇小说集——《呐喊》。这本
书用夸张而生动地写作手法揭露了当时迷信封建制度和他感



受到人们愚昧、麻木。

在这其中令我印象深刻文章有《狂人日记》和《药》这两篇
文章。《狂人日记》这篇文章主要讲了通过一个被迫害者自
述，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毒害，生
动地塑造了一个封建礼教叛逆者“狂人”形象，号召人们起
来推翻人吃人旧制度。《药》这篇文章讲了茶馆主人华老栓
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故事。

这两篇文章都是写了当时黑暗、腐败社会。而《狂人日记》中
“我”在当时社会影响下感到谁都想要吃“我”一般，连邻
居家狗对“我”叫时，都感到它正虎视眈眈望着“我”，想
要从“我”身上咬下一块肉来。当要吃人肉大哥让人来
给“我”看病时，“我”也认为他是一个刽子手。《药》这
篇文章中我认为康大叔是个残忍人，他轻而易举夺走了别人
生命，制作成了人血馒头卖给了华老栓。而华老栓是一个愚
昧、麻木人，用自己全部家当去买了所谓包治百病人血馒头。

鲁迅先生希望用自己一声声呐喊唤醒当时麻木人们，就
算“我以我血荐轩辕”也不能挡住他决心。

自创名言：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呐喊读后感篇四

要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书，《呐喊》当居首位。它带给了我
很多，让我受益匪浅。它并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作品，它是
一部封建社会的病历本；他描述的不只是社会事件，而是披
露封建社会腐朽制度的写照！不论是《孔乙己》中的主角；
《药》中的华老栓；《明天》中的单四嫂子；还是《阿q正传》
中的阿q，都跃然纸上。

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的坚强精神脊柱，他弃医从文，在《呐
喊》中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中



国人民。这八字深深包含着对中国人民的怜惜和哀伤。

曾记得，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那个“一
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地上，带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作
者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点头哈腰的。将当时人民在受到
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展露无遗。

正是这样的剧情故事，让我懂得了很多，成长了很多。这本
《呐喊》注定从来都是孤善，我们在其中找寻息息相关，仍
未足够冷却的时代，又向往着从罅隙中觅得我们知道，却又
不知道的传统的桥接。在对于传统的有限接续中，我们每次
停下来回头，都会发现，有响亮，但却孤单的呐喊声投诸前
方。然而，前方，仍未知晓。

呐喊读后感篇五

当時看這本书是被前言吸引了，前言里写到這里面有智慧，
有愚昧，各种各样的人物和生活吧，带着对生活中智慧的好
奇与生活的多种多样的.期待翻开了這本书，更多的还是带着
学习的态度，想从别人的生活中学习到一些东西，应该就是
前言里所説的智慧吧，但是這个东西我是没法用语言説出来
的，不知道蕴含在哪里，但是也就在那里，就是存在的。

书是昨天晚上读完的，现在想来這本书给我最多的感觉就是
画面感。一幕幕生活的场景，這就是余华的作品给我的感觉，
包括之前看的《活着》，也是這种感觉。每个人都是那么的
鲜明，充满了小人物的活生生的细腻的形象。有一种他们都
真真实实存在过，而不是只在书本里的感觉。

孙广才，這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了，他身上发生的事情
好多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发生在他身上又感觉是理所当然，
就是有那种发生了也正常的感觉。這个人，对父亲和儿子实
在是典型了，父亲和儿子就是他的负累，在父亲生命垂危的
時候他期待父亲的死亡。這个人对家庭的概念也不知道是什



么，把家里的东西，就是个便盆也要背到寡妇家里，当妻子
和寡妇在田野上吵架厮打時他选择了袖手离开，甚至还打起
了儿媳妇的主意，這个人，不管是他多亲的人，能利用就利
用，连死去的小儿子也不例外，没用了就得不到他的好脸色
了，可以一脚踢开。在孙广才的身上，更多的体现了小人物
的愚蠢和自负。他的上下折腾把家弄的破碎不堪，也是一中
深深的悲哀。

孙光平，孙光林的哥哥，一个迷惘与自负的男孩，小時候以
父亲为榜样，渐渐长大后，他的心灵游走在城市与乡村。当
弟弟孙光明去世后，他和父亲一致的表现，只是父亲比他走
了更远，他们更多的是异想天开，一种无知的愚昧，当城里
的孩子不在去他家找他，当那个女孩子并不是如他説的喜欢
他，当他和父亲因弟弟去逝而盼望的荣耀并没有到来時，当
他们家成为村里的笑柄時，這个男孩渐渐变得沉默了，也沉
默的随父亲爬上了寡妇的床，孙广才搬了家里的东西，大摇
大摆显露着和寡妇的关系，孙光平在黑夜偷偷从窗子里爬进
去。孙广才很多時候是孙光平的榜样。

孙有元、孙光林的祖母、孙光林的戴方格头巾的母亲，那个
以各种方式惩罚学生的老师、国庆、国庆的父亲和国庆母亲
的兄弟姐妹们、国庆家楼下的婆婆、刘一青、刘一青吹笛子
的哥哥、孙光林那个病弱的养母和强壮的养父、鲁鲁、苏宇、
苏杭。。。。。。哪怕這些人只出现一小会，他们的形象也
如活生生的走过。

這部小説是以第一人称来写的，孙光林的孤独让我始终觉着
他就游走在時间之外，默默看着在時间里的人。

這部小説不是一本导航书籍，从书中得不到行动中的指示，
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但是读完這部小説，就感觉這些人物
实实在在存在过，人物的一举一动看不出来是另一个人编的，
每一个人做的事，説的话，感觉就是，他就是会這样説，发
展到那个時候她是会那样做的，就是這样的，所有的都不是



作者安排的，而是书中的人物自己安排的，并不是以虚构的
人物出现的。思想里多了一些东西，也説不清是什么，总之
觉得是不容易淡忘的，很庆幸读到余华写的這部小説。

呐喊读后感篇六

《汤姆叔叔的小屋》描写了黑奴汤姆叔叔一生为奴的悲惨遭
遇。

汤姆叔叔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因主人欠债而被主人卖掉了。
和他一起被卖掉的还有一对母子，这对母子见自己还没有落
到黑利（奴隶主）的手上，乘机逃跑了。汤姆帮她们逃跑，
自己却不走。后来几经转卖，汤姆被卖到了一个残暴的棉花
种植园主的手上。园主对他施以一次又一次的暴力，汤姆叔
叔最终死于他的皮鞭之下。

读完这本书让我知道了，“文明”的资本主义身后，是对黑
奴无情的刻骨剥削。某个国家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讲人权的
国家，并且经常攻击别的国家不讲人权。《汤姆叔叔的小屋》
就是某个国家所讲的“人权”。

希望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没有饥饿和寒冷，没有欺凌和
压迫，没有等级观念，人人都有享有平等和自由。


